
澎湖縣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審議小組設置要點第三
點修正總說明 

 
本府為改進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及變更編定作業程序，加速人民申請

案件之處理時限，以強化服務人民之目的，於一百年二月九日府財開字第

一零零零六零零一七六號函訂定「澎湖縣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審議小組設

置要點」，並設立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審議小組，辦理有關非都市土地使

用編定、通盤檢討變更編定、新登記土地補辦編定及其他有關使用編定之

爭議、協調、擬議及審議等事項。 

為使「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審議小組」更完善，更專業，使人民申請

案件審查程序更流暢以縮短申辦期限，以達到為民服務之目的，增置副召

集人一名。 
 
 
  



澎湖縣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審議小組設置要點第三
點修正對照表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       明 
三、本小組置委員十一人，副縣

長為委員兼任召集人，秘書

長為委員兼副召集人，其餘

委員九人，由本府就下列人

員派兼之： 

(一)民政處處長。 

(二)工務處處長。 

(三)建設處處長。 

(四)旅遊處處長。 

(五)農漁局局長。 

(六)環境保護局局長。 

(七)文化局局長。 

(八)財政處處長。 

(九)財政處副處長。 

 

三、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，由秘

書長兼任，置委員八人，由

本府就下列人員派兼之： 

(一)民政處處長。 

(二)工務處處長。 

(三)建設處處長。 

(四)旅遊處處長。 

(五)農漁局局長。 

(六)環境保護局局長。 

(七)文化局局長。 

(八)財政處處長。 

 

為使「非都市土地使用編

定審議小組」更完善，更

專業，使人民申請案件審

查處理更流暢以縮短申

辦期限，以達為民服務之

目的，增置副召集人一

名。 

 


